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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丽江有许多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如神秘的东巴文字、秀美的丽江古城、

悠扬的纳西古乐等。旅游业的兴旺繁荣极大的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

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旅游业的发展，也给丽江当地传统民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民族

文化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民族文化作为丽江旅游文化的承栽体，是丽江旅游业区别其他旅游

景点的优势所在，必须协调好保护和发展的有机关系，从而实现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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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丽江市经济社会发展概括

丽江市区域面积 2.06 万 km2,人口总量 120 万，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57%以上。丽江市经济社会事

业和谐发展，旅游业是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收人。2014 年，丽江市完成区域生产总值 261.8 亿元，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23752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7183 元；旅游业综合收人

378.8 亿元人民币，接待国内外游客 2664 万人次。2015 年，丽江市政府调结构、稳增长，全市共完成

区域生产总值 177.1 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803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924

元；旅游业总收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14.6%达 443.2 亿元人民币，接待海内外游客同期增长 17%达 3053

万人次。

丽江作为一个旅游业发展中城市，2008 年被列入全国改革开放 18 个典型地区之一，是全国唯一拥

有三项世界遗产桂冠的地级市，其中“丽江古城”享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美誉，“三江并流核心区域”

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极具特色的“纳西东巴文献古籍”则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之一，丽江市旅游城

市的形象深人人心，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2 丽江市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与主要做法

早在 1994 年的滇西北旅游会议上，丽江各级政府就依托丽江丰富的旅游资源，逐步确立了以旅游

业为“先导产业”的区域规划 319%年丽江大地震，灾后的城市重建工作更符合旅游城市的要求，从侧

面给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997 年 12 月，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瞬间提高

了丽江市在国际和国内的享誉度。1999 年昆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丽江旅游业产业结构成功调整

，逐步发展成为“主导产业”。2006 年，丽江旅游业在省政府“走出去”战略中，发展更具“国际化

”与“现代化”。前后 20 余年的发展，丽江已成功打造了旅游名牌效应，游客接待量从 1994 年的 21.69



万人次大幅度上升为 2015 年的 3053.98 万人次，而旅游综合收人则由 8141 万元，增加到了 443.2 亿

元。

丽江市发展旅游业主要有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旅游战略规划。各界省委、省政府深刻认识到旅游

产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为把丽江建设成为文化旅游名市，政府各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行政力量，从

政策上、资金上、项目上给予全方位支持。加大旅游宣传工作，投资景区开发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使丽江旅游业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二是坚持树立品牌效应。

从 1997 开始，“丽江古城”、“三江并流核心区域”、“丽江东巴古籍文献”先后获得世界级荣誉，

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成功列人国家 5A 级景区。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景点基础奠定了丽江市旅游发展的

名牌效应。泸沽湖、古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等项目的实施，又进一步给丽江旅游业增加了新鲜“血液"，

充分发挥丽江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加快培育和建设民族文化品牌。三是坚持突出民族

特色。坚定不移的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从市场规律出发

挖掘整理和开发宣传当地特色民族文化，打响有代表性的知名文化品牌。注重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开

发，推动旅游与文化有机结合。

3 丽江旅游业发展中民族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旅游“商业化”日趋严重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丽江旅游地的“商业化”不断加剧。目前，向丽江古城的市中心辐射 200m 左

右的区域，都已经成为商业用途的店铺 3 这些店铺往往卖一些简单的旅游纪念品以及开设千篇一律的

客栈酒肆，经营设置生硬的照搬了文化符号，完全为了“古城”而“古城”，存在着和中国其他古城

一致的通病，浅薄的古城气息下包裹着浓重的“商业化”气息。适度“商业化”是发展旅游业无可避

免的，但丽江的“商业化”已严重影响了古城的旅游形象和游客对纳西文化的感知。长期以往必将使

其旅游地景观和文化缺少核心竞争力，最终导致丽江市旅游业出现断层，无法长久良好发展。

3.2 旅游的"符号化”倾向

所谓旅游的“符号化”倾向就把旅游的行为和过程看做简单流程，而忽略了旅游相关活动中的文

化内涵，无法真正体会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丽江政府在民族文化的展现和融人制，他们一般是

有时间就出去旅游，而且选择的时间都比较随意。但是有 22%的人因为受工作时间限制选择在假期出游

，这多数是年轻一辈，出游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

3.3 出游天数以 3~5 天为主

43%农民出游以短途为主，时间控制在 3〜5 天；有 28%农民出游不超过 3 天，这主要是受工作时间

、经济条件、家庭情况等因素的约束。29%的农民出游时间 7 天以上，这其中一部分是以探亲访友为目

的，也有一部分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到较远的地方，如西藏、内蒙古等。



3.4 旅游消费层次偏低

温州农民旅游主要花费是吃住行，在游购娱方面消费比较少。调查显示，22%的农民只愿花费不超

过 800 元，他们大都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比较老旧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有 39%的农民花费 800~1_

元，这是在他们所能承受的经济范围之内；27%的农民愿意花费 1000~2000 元，这部分人的家庭条件好

，例如子女都已经工作；12%的农民花费 2000 元以上，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没有生活上的压力，还有

子女的孝顺基金。

3.5 担忧被骗或欺负

调查发现，人身、财产安全问题是大部分农民在旅游过程中最担心的问题。他们由于自身文化水

平低，对旅游产品了解甚少，害怕出去旅游会受到欺负，例如旅游过程中受到导游的威胁，强制购买

商品、强制去参观旅游景点等。

4 温州农民旅游客源市场的开发策略

4.1 农民自身

4.1.1 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并学习主动了解旅游产品。农民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学习一些

新的思想，以适应旅游需要。同时，要主动学习从网络、电视等媒体去获得一些旅游信息，了解旅游

产品，使旅游进入农民的生活，加深农民旅游意识，帮助农民正确认旅游。

4.1.2 提高出游的自我保护意识。农民旅游时应该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应多学

习相关旅游法律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选择旅游产品时，首先要先了解旅

游产品，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产品。其次，在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时应认真阅读旅游协议和法律法规，

避免自身权益受到损害。

4.2 旅游企业

4.2.1 积极开发适应的旅游产品。旅游企业应根据温州农民旅游客源市场实际情况，“量身打造”

相应的旅游产品，让农民们快乐旅游=如，根据温州农民出游特征，可以打造依托省内热门景点、大城

市的都市风情游、将旅游观光与农业生产技术和科技知识相结合的产业科技游、符合温州大多数农民

宗教习俗的宗教朝拜游、以及利用晚辈孝敬与关心长辈心理的以“健康、保健”为主的康体旅游产品

等 3 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宜以温州本地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4.2.2 利用景区淡季实施惠农价格^温州农民虽然收人有明显增加，但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消费

还是比较保守。故旅游企业在旅游产品定价时，不能把旅游产品价位定的过高，利用旅游



淡季推出惠农价格。如以国家 4A 级景区楠溪江为例，著名自然风光狮子岩、十二峰、太平岩、四

海山等吸引着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但是调查中发现很少有温州其他地方的农民旅游者，主要原因还

是景点的门票过于昂贵，使农民们望而却步。所以，可以在旅游淡季期间，推出本市农民游本地的惠

农价格，逐步培养他们的旅游兴趣。

4.2.3 提高服务质量.发展农民旅游客源市场，良好的服务质量至关重要。旅游企业应认真分析温

州农民的旅游动机和行为特征，坚持以质量取胜，保障农民合法的权益。要重视售后服务，回访旅游

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好记录与改进，这样可以帮助农民对旅游企业树立良好印象，从而带来新的

客户扩大市场。

4.2.4 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宣传。旅游企业可以在温州农村地区设立旅游咨询公司，向当地的农民

介绍与宣传旅游知识和旅游产品，提高农民对旅游产品的认识，对于一些偏远农村，旅游企业可以利

用电视广播、农村期刊、广告牌等宣传手段，使旅游融人农民们的生活。

4.3 政府

4.3.1 规范旅游市场经营。农民作为新兴的旅游客源市场，需要政策支持、宏观环境调控、行业引

导。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坚决抵制旅游企业乱收费，隐性消费等等问题，使旅游消费更加透明

化。相关旅游管理部门应该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其职责，严格规范旅游企业的市场运作，规范农民旅

游服务体系，规范旅游服务人员素质，通过规范旅游企业一系列服务行为来保障农民旅游服务质量，

促进农民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4.3.2 设法增加农民收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收人不仅是发展农民旅游市场的重要途径

，进而还可扩大其旅游消费。温州政府可以专门为农民们开通小额信贷，为农民提供更多资金，鼓励

农民们自主创业，增加收入，让大多数农民具备旅游的经济条件。同时，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

疗保险体系，减少农民外出旅游的顾虑。

4.3.3 发挥农村社区基层平台组织与引导作用。农村社区要充分发挥基层平台作用，逐渐组织与引

导农民旅游活动，可以依托各地农村现有组织，如村委会、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专门的旅游

组织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下属会员集体出游的联系、沟通及个体出游的信息服务咨询与推荐，与相应

的旅游景区或旅行社联合，解决当前多数农民在旅游决策过程中的茫然与无序状态。

另外农村社区也可以组织一些优秀劳模等人员，利用奖励旅游的方式组织其旅游，通过他们切身

经历，逐渐引导农民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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